关于对《关于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五届
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
结果的报告》的批复

泰医工字〔2008〕2号
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会委员会：

你院工（2008）7号文件收悉，经研究，同意经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结果。

同意张开红同志为工会主席。

同意冯毅然同志为工会副主席。

同意闫新梅同志为工会副主席。

 同意李晓红同志为工会经审委主任。
泰山医学院工会

二○○八年三月三日
